
  舉辦「2016海洋政策論壇」暨「昇恆昌捐資興學典禮」
活動計畫書
壹、活動時間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9月30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
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第二演講廳
貳、舉辦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昇恆昌基金會
參、活動目的
臺灣四面環海，本島及周遭離島海岸線長達約1,700餘公里，所管轄的領海面積約達17 萬平方公里，是國土面積的4.72 倍，無疑的是一個海洋國家。臺灣的歷史、文化、政治、經濟、安全及生態系統的發展，都與海洋密不可分。自「1982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於1994 年生效以來，海洋政策已然成為世界性的公共議題，環顧鄰近的亞洲國家，無論是日本，韓國或中國紛紛致力於研究海洋開發與保護的議題，為維護臺灣海洋戰略及保障臺灣海洋利益，臺灣更應藉由海洋法規的制定，維護國家海洋權益，執行國家海洋政策。
國家海洋政策的推動，不僅是政府政策的執行，全民的參與更是重要的一環。民間組織（人士）支持國家海洋政策推動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即為財團法人昇恆昌基金會董事長江松樺先生，江董事長於2011年獲頒國家公益獎時表示「一旦事業有成，一定要回饋社會」。2013年發生「廣大興28號」臺菲漁業衝突導致臺灣漁民罹難事件，再次凸顯臺灣漁民遠洋作業安全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重要性，江董事長認為避免同樣事件發生，其根本應由重視海洋政策教育著手。本校於2015年創設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致力於海洋法政的深耕教育，與江董事長前述理念一致，有幸獲江董事長認同，捐資興學之舉更是落實其「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之企業社會責任，共同為培養臺灣海洋法政人才而努力。
舉辦本論壇主要目的即為討論近期南海海域主權爭端及西太平洋沖之鳥海域漁權問題，藉由本次會議與各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交流，深入了解當前情勢與海域爭端問題發展，對於國家面對海域爭議時訂定相關海洋政策的施為將有極大的助益。

肆、活動議程
	議 程

	09:10 － 09:30      報到

	09:30-10:15
	捐資興學
儀式
	張清風 校  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江松樺 董事長（財團法人昇恆昌基金會）
09:30-09:35  張校長致詞
09:35-09:40  介紹貴賓
09:40-09:50  姚嘉文前院長（考試院） 蔡其昌副院長（立法院）致詞
09:50-09:55  致贈500萬捐資興學感謝牌匾
          江董事長致贈500萬捐款支票【合影】
[bookmark: _GoBack]          張校長致贈感謝狀【合影】
09:55-10:10  財團法人昇恆昌基金會江董事長致詞
10:10-10:15  禮成(貴賓臺前合影)【合影】	

	10:15-10:30
	Coffee Break

	10:30-10:50
	Keynote Speech
	吳士存 院長（中國南海研究院）

	10:50-12:30
	第一場次
	南海海域主權爭端

	
	
	主持人：陳荔彤 院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10:50-11:10發表人：高聖惕 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11:10-12:10與談人：申佩璜 前司長（外交部條約法律司）
                  宋燕輝 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王冠雄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劉復國 執行長（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陳貞如 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林廷輝 副執行長（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蔡季廷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12:10-12:30綜合討論Discussion and Q&A

	12:30-14:00
	Lunch

	14:00-15:40
	第二場次
	西太平洋沖之鳥海域漁權問題

	
	
	主持人：陳添壽 署  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龔光宇 副署長（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14:00-14:20發表人：謝立功 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法政系）
14:20-15:20與談人：宋燕輝 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魏靜芬 教授（國防大學法律學系）
                  趙國材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高聖惕 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
劉文宏 教授（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李文良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法政系）
洪偉勝 律師（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學博士）
15:20-15:40綜合討論Discussion and Q&A

	15:40 － 16:00      交 誼 時 間&Group Photo




伍、活動經費
本次座談會經費預算為新臺幣400,000元，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捐款〈指定用於培養海洋法政國際專業人才暨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院務推展專用）】支用。以下為相關費用明細：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特別講座演講費用
	20,000
	1
	20,000
	特別講座Keynote Speaker。

	特別講座工作酬金
	10,000
	1
	10,000
	特別講座9/30（1日）工作酬金

	特別講座住宿費
	6,000
	2
	12,000
	特別講座住宿費9/29-10/1。每日新臺幣6,000元為上限，核實報支。

	特別講座隨行住宿費
	6,000
	2
	12,000
	特別講座隨行住宿費9/29-10/1。每日新臺幣6,000元為上限，核實報支。

	特別講座機票費
	60,000
	1
	60,000
	特別講座往返機票費。最高給付商務艙機票，核實報支。

	特別講座隨行機票費
	40,000
	1
	40,000
	特別講座隨行往返機票費。最高給付經濟艙機票，核實報支。

	特別講座（含隨行）租車費用
	6,000
	3
	18,000
	接機、接送特別講座（含隨行）用。9/29-10/1，每日約新臺幣6,000元，核實報支。

	出席費
	4,000 
	19
	76,000
	特別貴賓（2）、主持人（3）、與談專家學者（14）出席費共19人。

	撰稿費
	6,000
	2
	12,000
	每篇稿件每千字1200元，最多以五千字計算，每篇6,000元（發表人2）。

	茶會點心
	8,000
	2
	16,000
	上、下午各一場，每場預計100人（100人/場*$80*2）。

	與會貴賓午餐
	250
	20
	5,000
	20人（與會貴賓）

	與會及工作人員午餐
	80
	120
	9,600
	100人（與會人員）+20人（工作人員）

	印刷費
	
	
	90,000
	會議手冊、海報、邀請卡、會議實錄等

	雜支
	
	
	19,400
	郵寄費用、申請入出境證照費用、瓶裝水等庶務支出

	總計
	400,000
	備註：經費使用陳請核允互為流用，並採實支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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